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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檢察署新聞稿 
      

發稿日期：114年 5 月 22 日 

發稿單位：書記官長室 

聯 絡 人：檢察官兼書記官長吳怡明 

聯絡電話：23167688 
 

為釐清「偵查中律師辯護權的合法行使範圍」 

全國律師聯合會、最高檢察署與中華民國檢察官協會 

邀請檢辯學在高雄舉辦研討會取得若干共識 

一、 全國律師聯合會、最高檢察署及中華民國檢察官協會在高雄

共同舉辦「偵查中辯護權之定位與範圍」研討會，從實務案

例探討律師在偵查中辯護權的定位及行使範圍 

刑事被告的訴訟防禦權中，辯護權是最為重要的關鍵，然偵查中

因涉及偵查秘密與名譽保障等考量，故辯護權的範圍與內容受有相當

限制，而近來一再發生少數辯護人將偵查中取得的卷證資料外洩供進

行串證、滅證，遭檢察官起訴，因此有關偵查中辯護權內涵與行使範

圍，有加以釐清之必要。 

全國律師聯合會、最高檢察署與中華民國檢察官協會於去（113）

年 8 月 28 日在臺北舉辦首場研討會，各界反應熱烈，紛紛要求於中

部、南部亦辦理研討會，最高檢察署從善如流，繼上（4）月 18日舉

辦中部場後，本（5）月 21日在高雄地方檢察署大禮堂舉辦南部場研

討會，學者、專家就此議題深入交流。 

 研討會由全國律師聯合會蔡副理事長順雄擔任主持人，邀請法務

部徐錫祥政務次長擔任開幕致詞貴賓，臺南高分檢署章京文主任檢察

官、高雄地檢署許萃華檢察官及郭皓仁律師、周元培律師分別從檢、

辯觀點提出報告，並邀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陳運財教授、李佳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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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理與外國法制面向進行與談。 

二、 據臺南高分檢章京文主任檢察官統計，自 105 年起至 114 年

4月間，辯護人因涉及洩漏偵查秘密遭調查者共 92名，其中

經檢察官起訴 22名、法院判決有罪者 16名，定罪率約 73％；

以程序而言，聲押閱卷後洩漏資訊者占 42％最高，於陪同偵

訊後洩密者占 40％次之；此外，近來實務發現真正出資為被

告選任辯護人者，多是犯罪網絡之上游或主嫌，故以資訊流

向統計觀察，已判決案件中有高達 80％係將偵查資訊透露予

幕後金主、上游、共犯或共犯之辯護人供其掌握知悉，此顯

已逾越原本聘僱辯護人是為了保障被告訴訟權之立法原意，

凸顯目前實務現況之嚴峻。 

 

三、 法務部徐錫祥政務次長：「推動辯護權在偵查階段的具體落實，

讓人民在每個司法環節都能切實感受到正義與保障」 

 徐政務次長表示：「偵查中辯護權行使的範圍與限度如何拿捏，是

刑事司法實務上重要課題，法務部將秉持開放對話與合作精神，持續

與司法院、律師團體、檢察機關及學術界攜手努力，推動辯護權在偵

查階段的具體落實，讓人民在每一個司法環節，都能切實感受到正義

與保障」。 

 

四、 全國律師聯合會蔡副理事長順雄：「全律會提出的『辯護人辦

理偵查中案件資訊揭露指引』草案，與司法機關取得某種程

度的共識，才可能在實務上有運行空間」 

 蔡副理事長指出：「全律會提出的『辯護人辦理偵查中案件資訊揭

露指引』草案，不僅律師界要有共識，與司法機關也要有某程度的公

約數，指引才能在偵查實務上為審、檢、辯、學所共同接受，而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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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可能」。 

五、 邢檢察總長：「關於偵查階段之辯護權議題，重點有三：1.偵

查中的資料並非當然全屬偵查不公開的範圍。2.律師有無涉

及教唆偽證，重點在是否進行虛偽陳述；洩密罪是否成立，

關鍵在有無違背職務而侵害法律保護的法益與妨害司法追訴。

3.犯罪是否成立需檢察官縝密蒐證與論述」 

 

六、 與會專家學者以偵查中辯護權的定位與範圍為主軸，提出如

何妥適行使偵查中辯護權的具體建言 

 成功大學法律學系陳運財教授指出：「建議修正刑事訴訟法第 245

條第 1項，將偵查不公開依實質規範目的明定為名譽保護原則」、「刑

法第 132條第 3項洩密罪，應審酌所洩漏或交付之偵查秘密是否實質

危害『國家追訴權』及『保障個人名譽或隱私權益』之重要利益而定」。 

 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李佳玟教授建議：「可參照美國立法例訂定偵

查保密令制度，明確界定資料的使用範圍與限制方法。同時應強化國

內關於律師職業倫理規範的相關機制」。 

 郭皓仁律師表示：「偵查不公開不應妨礙正當法律程序之實現。偵

查中辯護權的落實，如筆記權及陳述權等均有待與檢察機關溝通、合

作改善。律師公會面對質疑，宜透過教育訓練、自辦研討會等方式，

建立社會及機關之信任」。 

 周元培律師建議：「全律會之『辯護人辦理偵查中案件資訊揭露指

引』草案，應積極徵詢檢方、學界提供建言，並廣為周知；檢、辯雙

方應蒐集案例，定期討論並嘗試分類、將案例類型化，讓其具有參考

意義」。 

 臺南高分檢章京文主任檢察官指出：「建議修正刑事訴訟法第 103

條第 2項送交被告指定親友之押票不再記載『羈押之理由及其所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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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實』，應僅記載羈押之理由及所犯法條即可，避免偵查資訊外洩；

善用請求法院以適當方式限制被告及其辯護人獲知卷證資訊之方法，

降低因重製、攝影卷證資料被輕易濫用的機會」。 

 高雄地檢署許萃華檢察官指出：「偵查中同案數被告委任相同辯

護人涉有利益衝突時，希望修法促請律師自行解除委任，或由檢察官

聲請法院裁定解除委任」。 

 

七、 檢、辯、學深入交流有價值的專業心得，提出具體策進建言 

本次研討會由律師、檢察官及學者就實務、學理等多面向深入交

流，提供極具價值的經驗分享與論述觀點，本系列研討會意義在於提

供一個對話平台，藉由不同角度相互激盪，不斷地論證、討論，逐漸

釐清偵查中辯護權行使的正當範圍與其內涵，作為日後共同遵循的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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